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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都市計畫法 第 27-1 條（99.05.19）   

要    旨：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 辦理捐贈而移轉土地所有權，屬公地處分之

          範疇，仍應適用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

全文內容：有關貴府函為財政局經管之土地，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都市計

          畫變更，應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、可建築土地

          等，應否受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限制乙案

          查土地法第 25 條略以，... 該公地處分，一般係指公地之出售、交換、

          贈與... 等移轉所有權之行為。本案臺北市市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

          條之 1  辦理捐贈而移轉土地所有權，係屬公地處分之範疇。次查，都市

          計畫法尚無明文公有土地依第 27 條之 1辦理捐贈事宜，得排除土地法
          第 25 條之限制，爰旨開捐贈（處分）仍應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。

